
內政部函 中華民國111年12月13日
內授營綜字第1111262604號

主　　旨：檢送修正「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結果通知書收費標準」勘誤表1份，請查

照更正。

說　　明：「環境敏感地區單一窗口查詢結果通知書收費標準」業經本部於111年9月28日

以台內營字第1110817201號令修正發布在案，旨揭勘誤係配合行政院法規會111

年11月18日院臺規字第1110193893號函辦理。

代理部長　花敬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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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正
「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單
一
窗
口
查
詢
結
果
通
知
書
收
費
標
準
」
第
二
條
附
表
一
及
附
表
二
勘
誤
表

 

更
正
後
文
字
 

原
列
文
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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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正
「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單
一
窗
口
查
詢
結
果
通
知
書
收
費
標
準
」
第
二
條
修
正
條
文
對
照
表
勘
誤
表
 

更
正
後
文
字

 
原
列
文
字

 

第
二
條

 
申
請
環
境
敏

感
地
區
查
詢
結
果
通

知
書
應
繳
納
查
詢
費

用
，
每
案
依
附
表
一

收
取
查
詢
費
。

 

 
 
前
項
費
用
之
計

算
，
以
毗
連
土
地
為

一
案
之
方
式
計
收
。

 

 
 
原
申
請
人
於
第

一
項
通
知
書
有
效
期

限
屆
滿
之
次
日
起
一

年
內
以
原
查
詢
範
圍

及
原
查
詢
項
目
再
次

申
請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
查
詢

結
果

通
知

書

者
，
每
案
依
附
表
二

收
取
查
詢
費
，
並
以

一
次
為
限
。

 

第
二
條

 
申
請
環
境
敏

感
地
區
查
詢
結
果
通

知
書
應
繳
納
查
詢
費

用
，
每
案
依
附
表
收

取
查
詢
費
。

 

 
 
前
項
費
用
之
計

算
，
以
同
地
段
土
地

或
不
同
地
段
而
毗
連

土
地
為
一
案
之
方
式

計
收
。

 

一
、
第
一
項
附
表
次
序

配
合
第
三
項
增
訂

附
表
二
，
調
整
為

附
表
一
。

 

二
、
實
務
上
非
相
鄰
之

土
地
查
詢
將
徒
增

各
該

環
境

敏
感

地
區

主
管

機
關

查
詢
作
業
時
間
且

所
獲
查
詢
結
果
較

不
精
確
，
故
現
行

第
二
項
原
意
規
定

無
論
申
請
查
詢
土

地
是
否
為
同
一
地

段
皆
應
相
毗
連
始

得
於
同
案
一
併
計

收
查
詢
費
用
，
惟

現
行
文
字
恐
有
同

一
地
段
之
未
相
毗

鄰
土
地
可
併
為
一

案
計
收
查
詢
費
用

之
誤
解
，
爰
第
二

項
酌
作
文
字
修
正

。
 

三
、
因
民
眾
申
請
查
詢

第
二
條

 
申
請
環
境
敏

感
地
區
查
詢
結
果
通

知
書
應
繳
納
查
詢
費

用
，
每
案
依
附
表
一

收
取
查
詢
費
。

 

 
 
前
項
費
用
之
計

算
，
以
毗
連
土
地
為

一
案
之
方
式
計
收
。

 

 
 
原
申
請
人
於
第

一
項
通
知
書
有
效
期

限
屆
滿
之
次
日
起
一

年
內
以
原
查
詢
範
圍

及
原
查
詢
項
目
再
次

申
請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
查
詢

結
果

通
知

書

者
，
每
案
依
附
表
二

收
取
查
詢
費
，
並
以

一
次
為
限
。

 

第
二
條

 
申
請
環
境
敏

感
地
區
查
詢
結
果
通

知
書
應
繳
納
查
詢
費

用
，
每
案
依
附
表
收

取
查
詢
費
用
。

 

 
 
前
項
費
用
之
計

算
，
以
同
地
段
土
地

或
不
同
地
段
而
毗
連

土
地
為
一
案
之
方
式

計
收
。

 

一
、
第
一
項
附
表
次
序

配
合
第
三
項
增
訂

附
表
二
，
調
整
為

附
表
一
。

 

二
、
實
務
上
非
相
鄰
之

土
地
查
詢
將
徒
增

各
該

環
境

敏
感

地
區

主
管

機
關

查
詢
作
業
時
間
且

所
獲
查
詢
結
果
較

不
精
確
，
故
現
行

第
二
項
原
意
規
定

無
論
申
請
查
詢
土

地
是
否
為
同
一
地

段
皆
應
相
毗
連
始

得
於
同
案
一
併
計

收
查
詢
費
用
，
惟

現
行
文
字
恐
有
同

一
地
段
之
未
相
毗

鄰
土
地
可
併
為
一

案
計
收
查
詢
費
用

之
誤
解
，
爰
第
二

項
酌
作
文
字
修
正

。
 

三
、
因
民
眾
申
請
查
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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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
境
敏
感
地
區
之

需
求
目
的
多
元
，

且
各
相
關
法
令
所

規
定
之
書
圖
文
件

，
亦
要
求
檢
附
環

境
敏
感
地
區
查
詢

結
果
。
依
現
行
環

境
敏
感
地
區
單
一

窗
口
查
詢
作
業
要

點
（
以
下
簡
稱
作

業
要
點
）
第
六
點

第
一
項
規
定
，
查

詢
結
果
通
知
書
有

效
期
間
僅
有
一
年

，
此
係
為
配
合
各
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主

管
機
關
圖
資
不
定

期
更
新
之
情
形
。

然
而
民
眾
申
請
查

詢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
之
原
因
多
為
土
地

開
發
利
用
，
須
申

辦
興
辦
事
業
計
畫

、
土
地
變
更
、
環
境

影
響
評
估
等
作
業

，
整
備
文
件
所
需

時
間
較
長
，
常
逾

查
詢
結
果
通
知
書
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之

需
求
目
的
多
元
，

且
各
相
關
法
令
所

規
定
之
書
圖
文
件

，
亦
要
求
檢
附
環

境
敏
感
地
區
查
詢

結
果
。
依
現
行
環

境
敏
感
地
區
單
一

窗
口
查
詢
作
業
要

點
（
以
下
簡
稱
作

業
要
點
）
第
六
點

第
一
項
規
定
，
查

詢
結
果
通
知
書
有

效
期
間
僅
有
一
年

，
此
係
為
配
合
各
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主

管
機
關
圖
資
不
定

期
更
新
之
情
形
。

然
而
民
眾
申
請
查

詢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
之
原
因
多
為
土
地

開
發
利
用
，
須
申

辦
興
辦
事
業
計
畫

、
土
地
變
更
、
環
境

影
響
評
估
等
作
業

，
整
備
文
件
所
需

時
間
較
長
，
常
逾

查
詢
結
果
通
知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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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年
之
有
效
期
間

，
致
申
請
人
有
再

次
申
請
查
詢
之
需

求
，
故
針
對
利
用
「
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單

一
窗
口
查
詢
平
台

」（
以
下
簡
稱
查
詢

平
台
）
辦
理
再
次

申
請
查
詢
者
，
於

第
三
項
增
訂
再
次

申
請
查
詢
之
收
費

標
準
，
說
明
如
下
：

 

（
一
）
該
項
所
稱
原

申
請
人
、
原

查
詢
範
圍
及

原
查
詢
項
目

，
指
再
次
申

請
查
詢
時
，

以
第
一
次
查

詢
時
所
登
入

之
會
員
帳
號

、
地
籍
資
料

及
查
詢
項
目

皆
不
變
之
情

形
，
並
由
查

詢
平
台
判
定

之
。

(二
）
考
量
土
地
地

一
年
之
有
效
期
間

，
致
申
請
人
有
再

次
申
請
查
詢
之
需

求
，
故
針
對
利
用
「

環
境
敏
感
地
區
單

一
窗
口
查
詢
平
台

」（
以
下
簡
稱
查
詢

平
台
）
辦
理
再
次

申
請
查
詢
者
，
於

第
三
項
增
訂
再
次

申
請
查
詢
之
收
費

標
準
，
說
明
如
下
：

 

（
一
）
該
項
所
稱
原

申
請
人
、
原

查
詢
範
圍
及

原
查
詢
項
目

，
指
再
次
申

請
查
詢
時
，

以
第
一
次
查

詢
時
所
登
入

之
會
員
帳
號

、
地
籍
資
料

及
查
詢
項
目

皆
不
變
之
情

形
，
並
由
查

詢
平
台
判
定

之
。

（
二
）
考
量
土
地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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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
異
動
頻
繁

及
環
境
敏
感

地
區
不
定
期

檢
討
調
整
範

圍
等
因
素
，

故
規
定
再
次

申
請
查
詢
應

於
查
詢
結
果

通
知
書
有
效

期
限
屆
滿
之

次
日
起
一
年

內
，
並
以
一

次
為
限
。
如

未
於
一
年
內

提
出
申
請
者

，
視
為
新
申

請
查
詢
案
件

，
其
收
費
依

第
一
項
附
表

依
收
取
查
詢

費
用
。

 

(
三

)
實

務
上
於

查

詢
結
果
通
知

書
有
效
期
間

屆
滿
之
次
日

起
一
年
內
再

次
申
請
查
詢

之
查
詢
項
目

籍
異
動
頻
繁

及
環
境
敏
感

地
區
不
定
期

檢
討
調
整
範

圍
等
因
素
，

故
規
定
再
次

申
請
查
詢
應

於
查
詢
結
果

通
知
書
有
效

期
限
屆
滿
之

次
日
起
一
年

內
，
並
以
一

次
為
限
。
如

未
於
一
年
內

提
出
申
請
者

，
視
為
新
申

請
查
詢
案
件

，
其
收
費
依

第
一
項
附
表

依
收
取
查
詢

費
用
。

 

(
三

)
實

務
上
於

查

詢
結
果
通
知

書
有
效
期
間

屆
滿
之
次
日

起
一
年
內
再

次
申
請
查
詢

之
查
詢
項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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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
動
通
常
不

多
，
查
詢
平

台
僅
須
針
對

圖
資
有
異
動

項
目
者
再
次

函
請
環
境
敏

感
地
區
主
管

機
關
查
復
，

可
減
少
行
政

機
關
重
複
查

詢
之
行
政
成

本
，
爰
增
訂

第
三
項
再
次

申
請
查
詢
費

用
計

算
方

式
，
降
低
收

費
標
準
。

 

異
動
通
常
不

多
，
查
詢
平

台
僅
須
針
對

圖
資
有
異
動

項
目
者
再
次

函
請
環
境
敏

感
地
區
主
管

機
關
查
復
，

可
減
少
行
政

機
關
重
複
查

詢
之
行
政
成

本
，
爰
增
訂

第
三
項
再
次

申
請
查
詢
費

用
計

算
方

式
，
降
低
收

費
標
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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